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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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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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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泸溪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

期，项目实施机构为泸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泸溪县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泸溪县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15,571.90万元，项目地点位于泸溪县沅江社区、屈望

社区，建设期间为 2024年 3月-2025年 12月。

建设内容

项目拟改造 47个老旧小区，涉及居民 2069户，176栋住宅建筑

面积 15.72万平方米

基础类改造：给水管 16925米、排水管 14251米、强电改造 11300
米、弱电改造 12200米、道路改造 89934平方米、供气管 7521
米、消防设施 834套、环卫设施 98个、照明 462盏、适老设施 6
处。

完善类改造:停车位 23295平方米、充电 311个、环境整治 14729
平方米、健身器材 19套、休闲设施 51处。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3,0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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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构 泸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批复文件

1、《关于批准泸溪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

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泸发改投〔2023〕54号）；

2、《泸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泸溪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的初步设计批复》（泸建初审字〔2023〕
11号）；

3、《关于泸溪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初

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泸发改投(2023)63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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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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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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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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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湖南省大兴寨水库工程，项目实施机构为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水利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湖南省

大兴寨水库工程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511,350.00万元，项目地点位于吉首市矮寨镇和花垣

县补抽乡境内，建设期间为 2022年 5月-2026年 12月。

建设内容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枢纽、供水和灌区三个部分，为 II等大

(2)型水库工程。水库最大坝高 68.5米，总库容 11320万立方米，

防洪库容 4917万立方米，调节库容 8650万立方米，死库容 1130
万立方米。水库平均日供水量 28.5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2.47
万亩，多年平均灌溉水量 811万立方米。工程建设涉及搬迁安置

人口 4802人。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18,9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20年

实施机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水利局

相关批复文件 1、湖南发改委《关于湖南省大兴寨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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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发改农〔2022〕367号）；

2、湖南省水利厅关于《湖南省吉首市大兴寨水库工程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规划报告》的批复（湘水函〔2021〕335号）；

3、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30000202200018号）；

4、湘西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湖南省吉首市大兴寨水库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州环评〔2021〕37号）；

5、湘西州交通局关于大兴寨水库工程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批

事项的报告、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大兴寨水库工程导流隧洞初步

设计专项报告的批复》（湘水函〔2022〕119号）；

6、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大兴寨水库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

案意见书》（州政法〔2021〕13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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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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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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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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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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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花垣县乡镇引供水工程，项目实施机构为花垣县水利

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花垣县

乡镇引供水工程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花垣县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34,825.15万元，项目地点位于花垣县，包括五龙冲水

库枢纽工程、五龙冲水厂及配套管网、龙潭-团结-边城管网延伸

工程 3个子项目，建设期间为 2025年 3月至 2026年 3月。

建设内容

本项目涉及五龙冲水库枢纽工程、五龙冲水厂及配套管网、龙潭-
团结-边城管网延伸工程 3个子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扩容后库容为 997.7万 m，新建输水管道 DN800球墨铸铁管

690m。

2、新建乡镇 1座供水规模为 3.0万立方米/天的自来水厂，铺设配

水管网 43.167km，新建供水支管 206.435km及改造入户管网

36.12km。

3、龙潭-团结-边城供水管 23.608km，临时供水管线 1.3km,边城镇

供水管网更新 6.6km，入户管网改造 32.09km，村镇配水支管

43.94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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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总投资 37853.42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1335.11万元，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 3387.19万元，预备费 1736.12万元建设期利息

1395.00万元。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1,2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20年

实施机构 花垣县水利局

相关批复文件

1、《花垣县水利局关于花垣县乡镇引供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花水发（2024）31号；

2、《关于花垣县乡镇引供水工程概算的批复》花发改概审〔2024〕
36号；

3、《关于花垣县乡镇引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花发

改审批〔2024〕78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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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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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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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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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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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花垣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项目

实施机构为花垣县卫生健康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花垣县

人民医院综合楼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花垣县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7,428.15万元，项目地点位于花垣县人民医院内，建

设期间为 2024年 6月-2025年 12月。

建设内容

综合楼总共 17层，建筑高度 69.6m，提质改造综合楼面积 20600m',
十病室面积 940.41m，高压配电室以及层流手术室面积 1342.07m'
新建连廊及人行道铺装 363m，总建筑面积为 23245.48m。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7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20年

实施机构 花垣县卫生健康局

相关批复文件

1、《关于花垣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花发改审批【2023】207号）；

2、《关于花垣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概算的批

复》（花发改概审〔2024〕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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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花垣县人民医院综合楼提质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的批复》（花住建初批(2024)09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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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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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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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财政局的委托，担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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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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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保靖县 2025 年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住房项目

（第二批），项目实施机构为保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保靖县

2025年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住房项目（第二批）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保靖县

收购计划概况

存量商品房 339套，总建筑面积 38813.95㎡，其中 158套作为配

售型保障住房，建筑面积 17820.87㎡；181套作为配租型保障住

房，建筑面积 20993.08㎡。建设期 2025年 7月-2025年 12月

收购房屋概况

黄金商业广场 96套，建筑面积 10641.25㎡；金岸嘉园 16套，建

筑面积 1568.13㎡；尚城御景 85套，建筑面积 9496.82㎡；财富

阳光 1套，建筑面积 85.23㎡；浣翠苑 12套，建筑面积 1255.48
㎡；黄金华府 1套，建筑面积 81.09㎡；金海世家 5套，建筑面

积 626.82；金域龙湾 3套，建筑面积 271.66㎡；锦绣名城 4套，

建筑面积 436.57㎡；喜乐广场 11套，建筑面积 1274.13㎡；御江

帝景 21套，建筑面积 2148.26㎡；万锦上品 84套，建筑面积

10928.51㎡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5,4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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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构 保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批复文件 保靖县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住房工作方案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大华湖南分所”）出具。

大华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055816904G），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大华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

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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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项目《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大华湖

南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合理前提下本项目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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